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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人事處第 13次擴大處務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 107年 4月 13日（星期五）上午 10時至 12時 20分 

會議地點 本部 215會議室 

會議主持人 陳處長焜元 記錄 牛瓏芝 

出席人員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以下簡稱海科館）張主任家慧、國立成功

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以下簡稱成大醫院）陳主任碧珍、國立臺

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以下簡稱臺大實驗林管

處）張主任玄昆、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附設農業試驗

場黃人事管理員嘉珮、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附設山地

實驗農場張人事管理員郁群、國立中興大學農資學院實驗林管理

處黃人事管理員淑莉、林副處長妙貞、林專門委員延增、林科長

立曼、陳科長怡君、林專員昌明、紀專員金瑞、蔡專員欣瑾、蔣

專員欣如 

壹、主席致詞：（略） 

貳、所屬機關（構）學校人事業務推動狀況報告：（略） 

※回應重點摘要： 

一、有關海科館請增員額部分，請確實梳理相關業務並據以盤點人力，以避

免造成人力配置問題。 

二、為適當激勵臺大實驗林管處森林巡護人員部分，考量林務局等機關有發

給山地巡護作業獎金，請臺大實驗林管處考量衡平性原則研議處理。 

三、有關成大醫院已自辦員工滿意度調查，建議可否直接替代行政院人事行

政總處（以下簡稱人事總處）人事業務績效考核所規定之公務人員職場

評價問卷，請綜合企劃科於會後與人事總處溝通並提供相關建議。 

叁、各科重點業務報告： 

一、綜合企劃科： 

(一)依「強化人事人員職務歷練作業規定」，單列或跨列薦任第九職等主

任、科長、組長職務如屬占服務機關職缺，派在人事機構服務者，其



2 

 

派令亦應副知人事總處，並在派令上加註派在人事機構服務之文字。 

(二)本處業於本（107）年 4月 9日至 10日於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辦理「教

育部人事處及所屬人事機構人事人員微學習與應用工作坊」，學員反

應熱烈。另一場次於本年 4月 16日至 17日於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辦理，

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二、組編人力科： 

(一)各校報送組織規程修正作業流程已簡化，組織規程修正案報部後，本

部於核定時將同時函轉考試院核備，各校毋須再將核定之組織規程函

報本部核轉。 

(二)學校擬兼行政主管之教學或研究人員如具有雙重國籍，請務必於聘任

前依國籍法相關規定報本部核准，以免造成後續產生適法性疑慮。 

(三)本年度國家考試提缺比已調降為 35％，惟第 1季提缺比尚未達到此標

準，爰請所屬機關（構）學校共體時艱，對於組員等較為基層之職缺，

儘量提列考試職缺。 

三、培訓獎懲科： 

(一)行政院業於本年 4月 10日修正「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要點」，並將自本

年 5月 1日生效。其修正重點包括：將補休期限由 6個月延長至 1年、

刪除有關專案加班 70 小時之規定、刪除原加班費不得超過各該機關

90年度加班費實支數額之 8成，並回歸於預算編列控管。又行政院函

將儘速轉知所屬機關（構）學校。 

(二)國民旅遊卡（以下簡稱國旅卡）使用相關宣導事項： 

1、行政院為振興花蓮地區觀光，有效活絡地方經濟，業於本年 3 月

27 日通函，至本年 12 月 31 日止，放寬公務人員強制休假補助費

措施規定，亦即公務人員於花蓮縣之合格消費，均得列為觀光旅

遊額度，並於本年強制休假補助總額內實施加倍補助，爰請本處

所屬各機關人事機構主管鼓勵機關同仁前往花蓮地區觀光消費。 

2、人事總處業於本年 2月 14日書函以，各機關人員前一年度具身心

障礙、懷孕、重大傷病或其他特殊情形，經於國旅卡檢核系統「補

助總額調整」勾選其補助總額均屬自行運用額度者，請於當年度

重行檢視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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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申行政院 105年 12月 19日函，各機關（構）公務人員每人每年學

習時數最低學習時數 20小時，包含 10小時必須完成當前政府重大政

策、法定訓練及民主治理價值等課程，並以數位學習為優先，以及 10

小時由公務人員自行選讀與業務相關之課程，請轉知同仁配合辦理。 

四、給與福利科： 

(一)本年 7月 1日公教人員年金改革相關辦理進度： 

1、有關公務人員部分，考試院業於本年 3月 21日發布「公務人員退

休資遣撫卹法施行細則」及「退休公務人員一次退休金與養老給

付優惠存款辦法」；另「公務人員退撫給與定期發放作業要點」亦

經考試院院會審查通過。 

2、有關教育人員部分，「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施行細

則」、「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校長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辦法」及「公

立學校教職員定期退撫給與查驗及發放辦法」等草案，均業經法

規會審議通過，後續將循程序辦理相關作業；至「公立學校退休

教職員一次退休金及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法」目前尚在本部進行

行政作業流程，俟會銜財政部完竣後，將報行政院核定後發布。 

(二)另有關退休案件重新審定作業部分，業於本年 4 月 11 日請各機關學

校將重核名冊報送本部，俟部內初審完畢後，會將退休核定之通知書

稿分為「受影響」及「不受影響」兩部分，預計於本年 4月底送各機

關學校進行校對，再請各機關學校協處。 

肆、主席指（裁）示事項 

一、加班指派應請各級單位主管覈實落實管控。至於年度預算加班費額度範

圍中，內部各單位或不同層級職務之間怎麼分配，請各機關（構）學校

人事單位儘速會同相關單位研訂明確的規範，避免未來執行面產生問

題。 

二、未來對於行政院重要函文、涉及人事法令相關規定修正或新訂部分，及

應提醒之錯誤或不當之作業，均請各科利用擴大處務會議時納入宣導。 

伍、散會（中午 12時 20分） 


